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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诉 人 对
“D320000201806190005”不满
意。投诉人认为监测即使达标，
废气依旧扰民，要求该企业搬
迁。

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的大
厂欣乐肉食中心（屠宰场），臭味
扰民，夜间噪声扰民。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华侨
绿洲小区210栋楼下的再坊轩
饭店，油烟噪音扰民。

南京市鼓楼区三步两桥4号小巷
子内的4、5家饭店，废水直排导
致下水道堵塞，环境脏乱差。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将军大
道129号雍福龙庭小区附近机场
高速没有安装隔声屏，交通噪声
扰民；小区和机场高速之间的绿
化带被居民改为菜地，丧失了降
噪功能。

无锡市梁溪区金太湖国际城小
区 950- 951 号楼下，唐朝会
KTV噪声扰民（主要是周末）；
960-961号旁的水塘边有生活
垃圾和建筑垃圾，环境脏乱差。

投诉人对前期反映的“无锡市锡
山区228省道旁江苏科技通用股
份有限公司24小时废气扰民”（编
号为D320000201806060099 ）
公示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不满意
的原因是：1、从6月23日开始出
现反复，又有异味；2、该企业整改
时间太长，计划要一年，不满意；
3、厂区离居民区距离近，要求整
体拆迁。

投诉人反映如下问题：1、无锡市
梁溪区南禅寺街道槐古二村南
侧西门与北侧西门之间的道路
两侧10家餐饮店（东北饺子馆、
小乐会餐馆、飘香小厨、大饼油
条店、老味道餐馆、槐古夜宵、港
式便当、麻辣香锅等）、一家电动
车修理店、两家小超市，无环保
手续，油烟扰民，噪声扰民，污水
直排雨水管道。2、槐古二村南
侧西门垃圾桶无盖，臭味扰民，
雨天垃圾渗滤液流入雨水管道，
垃圾清运车凌晨5点左右进行清
理，噪声扰民。

信访反映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
道通池路（钱桥集贸市场附近）
的夜排档，油烟气味扰民，环境
脏乱差。

举报人反映：无锡市锡山区东北
塘街道钟巷村附近的东方钢材
城，噪声、粉尘污染，污水未经处
理直排钟巷村的河中；附近的汇
坚路扬尘污染，大货车通行交通
噪声扰民。

举报人反映：无锡市锡山区东港
镇黄土塘创跃混凝土厂对面有一
家木材加工厂，粉尘污染严重。

无锡市新吴区新友路的久保田
建机公司，露天补漆，喷漆废气
处理设施中的活性炭长期不更
换。

举报人反映：无锡江阴市南闸街
锡城路885号的联通塑业公司、
青阳镇普照村8号的神州鸿伟装
饰材料公司，废气粉尘噪音扰
民。

投诉人反映：无锡宜兴市和桥镇
闸口北渠村石芦塘北侧的恒龙
有限公司，排放高温水蒸气和刺
鼻废气，有异味的污水未经处理
直排厂区内水沟。

徐州市睢宁县睢城街道南环路
的睢宁益民肉制品有限公司，屠
宰废水直排厂区东侧和北侧的
沟渠，臭味扰民。

徐州新沂市新安街道老庄村市
府花园东侧有一条水沟，长期黑
臭；旁边有个小型养猪场，污染
周边环境。

徐州邳州市官湖镇新华村有多
家板材加工厂，废气和粉尘污染
严重。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兴镇
路208号的业达车辆配件厂，废
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噪声扰
民。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杨柳
巷小区4号楼乙单元 102的饭
店，油烟未经处理直排小区，鼓
风机噪声扰民。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常武南路
398号的常通车业公司，污水、废
气污染环境，噪声扰民。

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经济工业
园的康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
正常运行废气和废水治理设施，
废气直排，废水直排下水沟。

常州市经开区横山桥镇星辰村
星辰北路7号的常州宝恒冶金材
料有限公司，铸件项目未批先
建，废水废气未配套治理设施，
废气扰民，噪声大，废弃物随意
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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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华山喷涂有限公司位于江宁区汤山街道上峰工业园，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从业人员50余人，主要工艺为外来塑料件进行喷漆加工，主要
生产设备有两期共四条喷漆生产线。该公司三条喷漆生产线，年加工塑料8万件、塑料件喷漆3万件、塑料件真镀膜5万件及冲压件加工1万件项目于2005年
6月办理环评手续，2006年初投入生产，2007年12月通过了环保“三同时”验收。目前，该公司注塑8万件、真空镀膜5万件和冲压件加工1万件项目不生产。
2014年4月，该公司办理了新增喷涂塑料工件8万件/年的环评项目，新增加了一条生产线，2015年9月通过了环保“三同时”验收。经测算，该公司车间围墙距
离最近居民院墙直线距离34.5米。
6月22日，江宁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江苏雁蓝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南京华山喷涂有限公司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布点。经检测，有组织废气1#车间废气排口
QF1非甲烷总烃、二甲苯浓度分别为10.1mg/m3、0.078mg/m3；2#车间废气排口QF2非甲烷总烃、二甲苯浓度分别为19.8mg/m3、0.076mg/m3；3#车间废气排
口QF3非甲烷总烃、二甲苯浓度分别为7.73mg/m3、0.079mg/m3；4#车间废气排口QF4非甲烷总烃、二甲苯浓度分别为11.2mg/m3、0.036mg/m3，均达标。
调查核实情况
7月4日，汤山街道环保所所长杨才顺带领街道协调联络组工作人员到企业现场检。经核实，该单位喷漆过程中水帘设施和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转，调漆过程
在喷漆房中进行，水帘生产废水采用漆雾凝聚剂处理后循环使用；同时要求南京华山喷涂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各类协议合同。
根据江苏雁蓝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监测结果显示南京华山喷涂有限公司的废气达标排放，同时该公司具备土地使用权的各类协议合同及房权证。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企业存在废气达标扰民的问题，但要求的企业搬迁不合理。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被举报的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位于葛塘街道工农村伏庄组，已领取营业执照和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为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生猪屠
宰、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加工。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7月4日，葛塘街道环保科科长苏世琴会同江北新区环境监察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赴现场进行调查。
经查，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生产时间为夜间2:00—5:00。主要噪声来源为泵、刨毛机、桥式开劈机、猪叫声等。泵、刨毛机、桥式开劈机等均设置在车
间厂房内，采用了低噪声设备、加减振座等措施。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卸猪，猪叫声较大。
企业主要废气为卸猪区、急宰区、屠宰车间、污水处理设施等产生。现场检查时厂区猪圈处异味明显。
经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监测，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厂界噪声超标。
综上所述，举报反映的“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臭味扰民，夜间噪声扰民”属实。
存在问题
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现场异味较为明显，厂界噪声超标。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举报反映的“再坊轩饭店”系南京市浦口区再访轩饭店，经营地址位于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泰西路18号华侨绿洲210幢5单元109室，属商住混合楼。2010年
9月取得营业执照，主营中式餐饮，现场经营面积约200平方米。
2、华侨绿洲小区位于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泰西路18号，总建筑面积为113700平方米，交付时间为2006年，现居住人口约2953人。
调查核实情况
1、2018年6月21日检查再访轩饭店时发现饭店存在油烟管道通向下水道的问题，责令其停业整改。停业后，店家进行了整改：更换新的油烟净化器，更换烟
道，调整排口位置。6月26日，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店再次进行了油烟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达标。该店于6月27日恢复营业。2018年6
月29、30日检查时发现，再访轩饭店已更换油烟净化器；油烟管道重新设置，未通向下水道。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两天对其进行了油烟及
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达标。泰山街道天景社区安排工作人员对再访轩饭店进行巡查，7月1日至3日巡查未见异常。
2、7月4日泰山街道环保科副科长周兵、天景社区负责人谢美惠会同江北新区环境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再次前往再访轩饭店查看，现场未见异常。南京白云环境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油烟及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再访轩饭店进行了相关整改，监测数据显示达标，但由于该店位于商混住宅楼的一楼商铺，对楼上居民会产生一定影响，举报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存在问题
再访轩饭店位于商混住宅楼的一楼商铺，对楼上居民会产生一定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三步两桥4号的餐饮店共有四家：
1、“南京市鼓楼区恋鱼餐馆”（门头：辣子村）注册地：鼓楼区人宁海路三步两桥4号，注册登记号320106000201706260005，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许
可证编号：JY23201060061187，经营项目：餐饮服务经营者（微型餐饮）热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至2022年6月22日。
2、“南京市鼓楼区陈崧餐厅”（门头：西秦土豆粉）注册地：鼓楼区人宁海路三步两桥4号，注册号：320106600341593，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许可证编
号：JY23201060022338，经营项目：餐饮服务经营者（微型餐饮）热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至2021年8月10日。
3、“南京市鼓楼区张海泉餐饮店”（门头：不油姿煮）注册地：鼓楼区人宁海路三步两桥4号，注册号：320106000201703210007，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食品经营
许可证编号：JY23201060048273，经营项目：餐饮服务经营者（微型餐饮）热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至2022年3月19日。
4、“南京市鼓楼区全南餐饮店”（门头：黄单骨头汤）注册地：鼓楼区人宁海路三步两桥4号，注册号：320106000201603160001，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食品经营
许可证编号：JY23201060002451，经营项目：餐饮服务经营者（微型餐饮）热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至2021年3月15日。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傅越、陈健申，会同区环保局于天、顾伟，区城管局宁海路执法中队许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世
民等相关人员，于7月4日下午15时赶到现场调查。
经查，当天四家餐饮店正常经营。四家餐饮店均无隔油隔渣池（原有隔渣池因损坏被废弃），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现场检查未发现下水道堵塞现象。前期现
场有违章建筑街道已清理过，此街巷由环卫正常保洁，环境卫生比较干净。但因四家店均有网店外卖，停留送餐的电动车较多，摆放有时较乱。
举报人反映的“废水直排导致下水道堵塞，环境脏乱差”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四家餐饮店均无隔油隔渣池（原有隔渣池因损坏被废弃）；店前电动车停放较多，秩序较乱。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机场高速公路是连接南京主城至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江苏省高速公路编号为S88，全长28.9公里，双向八车道，机场高速公路于1997年6月28
日建成通车，南京机场高速公路位于雍福龙庭小区东侧。机场高速翠屏山互通至机场段扩建工程于2012年通过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环评审批（《关于对南京机
场高速公路（翠屏山互通至机场段）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苏环审〔2012〕185号)），同年通过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翠屏
山互通至机场段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12〕1441号）。2016年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以文件（苏环验〔2016〕26号）正式批复了南京
机场高速公路（翠屏山互通至机场段）扩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
雍福龙庭小区即“翠屏湾花园三期”，该项目于2012年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经查询该项目的环评审批意见，建设单位在机场高速靠近小区三期东侧构建声屏障，
对于四楼以上楼层安装双层中空玻璃，经现场核实已落实了环评要求中的降噪措施。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7月5日上午，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孙治、政策法规科科长覃云毅、区铁路办主任郗承志，会同区环保局、江宁开发区管委会等工作人员共同
赶赴现场调查。经在雍福龙庭小区和沿机场高速现场勘查，机场高速雍福龙庭小区段已安装了隔声屏，部分隔声屏由于被绿化遮挡不易发现。经现场查看，雍
福龙庭小区和机场高速之间部分绿化带被居民改为菜地。
综上，举报反映的雍福龙庭小区附近机场高速没有安装隔声屏情况不属实，小区和机场高速之间的绿化带被居民改为菜地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雍福龙庭小区和机场高速之间的绿化带被居民改为菜地，导致降噪效果受到影响。
1、唐朝会KTV因装修设计不合理，导致靠近居民住宅楼的四个包厢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噪音扰民的情况。7月5日，北大街城管中队对唐朝会KTV负责人开展
约谈，要求其对噪声扰民问题落实整改。7月6日，梁溪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唐朝会KTV昼夜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在标准限值范围内，符合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存在问题：
2、金太湖国际城小区960-961号旁的水塘，实为金太湖四期基坑，位于金太湖开发地块，属金太湖国际城物业管理。目前该地块空置未开发，用彩钢板围栏将
其圈起。因天气原因，基坑内存有积水。由于金太湖国际城物业管理不到位，导致960-961号旁水塘边被偷倒垃圾。

经现场实地勘查、查阅历史资料、综合了解情况，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内容基本属实。
7月4日，接到交办件后，东港镇、锡山区环保局相关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对信访件反映的内容进行实地勘查，查阅环评等资料。检查情况如下：
1、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所有生产设备限产50%，废气处理设施均正常运行，厂界下风口有轻微异味。
2、经查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移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意见要求报告
书中设置的150米防护距离内不得新增环境敏感目标。经实地测量，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米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离最近的居民区距离为195
米，符合审批意见要求。

信访件反映的餐饮单位分别为：梁溪区杨万奇小吃店、梁溪区客串小吃店、梁溪区荧光小吃店、章文饮食店、梁溪区槐古路双先小资小吃店、梁溪区王丽娜沙县
小吃店、南长区桂宗丽饮食店、梁溪区顺和昌私房菜馆。其中桂宗丽饮食店和顺和昌私房菜馆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已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登
记备案。电动车修理店为梁溪区小邹电动自行车维修部。小超市为无锡市南长区勤丰副食品商店和无锡市南长区荣达烟酒店。槐古二村的垃圾清运时间为5
点20分，小区垃圾桶的设置及管理由红太阳物业负责。
2018年7月4日下午，梁溪区环保局、区环境监察大队，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南禅寺街道相关人员赴现场进行了调处。经现场核查，信访件反映的餐
饮单位正在经营，部分餐饮单位未设置油烟净化设施，经营时油烟直接排向外环境。部分餐饮店存在乱搭建，将洗菜、洗碗产生的生活污水直接倒入路边雨水
管道的情况。槐古二村有6个垃圾桶没有盖子。
存在问题：
1、梁溪区杨万奇小吃店、梁溪区客串小吃店、梁溪区荧光小吃店、章文饮食店、梁溪区槐古路双先小资小吃店、梁溪区王丽娜沙县小吃店6家餐饮单位未设置油
烟净化设施，经营时油烟直接排向外环境，未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登记备案。
2、10家餐饮店及电动车修理店、小超市店外乱堆放，飘香小厨、大饼油条店等3家餐饮店违章安装遮阳棚、广告牌。
3、部分餐饮店将生活污水排入雨水管道。
4、槐古二村南侧西门部分垃圾收集桶无盖。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2018年7月4日接到交办单后，惠山区钱桥街道委派员晚上对夜宵摊疏导点进行了实地查看，情况如下：
现场在营业中的烧烤摊、炒菜摊确实有油烟味道。还有关于脏乱差的，由于前来消费的人较多，再加之车辆停放无序，造成该时段局部环境脏乱。疏导点规定
营业时间为夏季每天下午5点（冬天为每天下午4：30）至第二天凌晨5点，摊位收掉后，有专人进行保洁，恢复白天的停车功能。

6月15日至6月25日街道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带队街道环保所、建管所、水利、城管等部门和正阳村委负责人对东方钢材城进行实地踏勘，详细了解具体
情况和存在问题街道，并多次专题开会研究钢材城整改事宜。
6月15日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东方钢材城进行了多点位噪音检测和无组织排放（主要是颗粒物）检测。6月16日区环境监测站分别采集了东方钢
材城二期南侧和北侧雨水排放口和生活污水接管口水样。经监测，南侧雨水水样浓度、北侧雨水水样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涉嫌违反水环境保护条例；北侧
接管水样结果超过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6月21日上午市公用事业局对东方钢材城排污情况进行实地排查。同日夜晚，街道办事处主任带队对钢材城突击检查，对2家缺乏环评手续并涉及叉车无证
驾驶且超企业营业范围加工生产的企业进行了现场教育，强调标准要求，明确整改期限。
6月25日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勘察，未发现有废水排入钢材城与钟巷村之间河道内，现场采该河道水样一只。
6月25日晚，东北塘街道环保执法组突击检查东方钢材城，一家名为无锡江浦不锈钢有限公司正加班赶工中，执法人员发现，有一台已被锡山区环保局查封的
酸洗车床处于工作状态，并且封条已被撕开。企业涉嫌违法生产，依法将企业负责人传唤至派出所进行审查。
6月29日东北塘街道环保执法组在东方钢材城主要道口、加工企业门前、人流较多处张贴环保公告。
6月29日至7月5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每天在东方钢材城内对有意向办理相关手续的商户进行信息登记。

7月4日，接到交办件后，东港镇相关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对信访件反映的内容进行实地勘查。检查时该单位正常生产，切割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未配套相
应的环保设施，场地内有木屑，有轻微粉尘异味。

经查，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检查情况如下：现场该单位在生产，生产中有喷漆及喷漆后道手补工序，喷漆废气经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喷漆废气处理工艺为漆雾过滤+活性炭吸附处
理（辅助活性炭净化装置），辅助活性炭净化装置对活性炭再生，延长活性炭使用寿命，该单位提供对喷漆废气排气筒的进行检测台账资料。该单位最近一次活
性炭更换时间为2016年9月份，处置时间2016年9月份，处置量为25.41吨，处置情况已进行网上申报登记，现场对喷漆废气开展有组织废气监督性监测；手动
补漆工序为活性炭和过滤棉吸附处理，补漆废气处理设施中活性炭半年更换一次，根据压差更换活性炭，目前尚未更换，现场补漆工序未在生产。现场厂区堆
放有废油漆桶，包装袋上未张贴标识。
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新吴区安监环保局已于2018年7月4日-5日开展立案调查，责令该单位改正环境违法行为。
经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1、7月4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江阴市南闸街道办事处、江阴环保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现场检查时，联通塑业公司因市场原因已从
7月1日开始停产至今，但从现场痕迹来分析，企业在生产时确有粉尘排放的现象。因公司不在生产中，不具备监测条件，暂缓监测。
2、7月4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江阴市青阳镇、江阴市环保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调处。
经查，信访反映的“神州鸿伟装饰材料公司”实为江阴市铭芳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外挂“神州鸿伟”标志牌），该公司木塑建筑装饰板材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审
批及验收，江阴市环保局已于2017年9月立案查处，并于2017年10月20日下达澄环罚书字[2017]第6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5月29日江阴市环保局
现场复核时该公司已开始拆除生产设备，2018年6月14日江阴市环保局再次复核时该公司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2018年7月4日接到交办件后再次检查时，
该公司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原料已全部清理，供电线路已拆除，供电部门已停止对该公司供电。

接到交办件后，2018年7月4日，宜兴市和桥镇副镇长、环保科和宜兴市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调阅了企业的相关手续，查看了企业厂区生
产设备及污染治理设施，检查情况如下：1、该单位不在生产；2、雨水排放口无水排放；3、现实际生产设备：双螺杆挤出机1台、单螺杆挤出机1台，拉丝机5台，造
粒机2套，分切机3台，实际生产工艺：聚丙烯粒子→搅拌混料→拉丝→水冷却→拉伸→切片→包装→产品，与环评审批不符；4、拉丝工序产生的废气，未配套治
理设施，冷却水未建设回用设施。

2006年9月该公司新建肉制品加工及屠宰生产线建设项目经睢宁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并开工建设，于2016年12月20日取得睢宁县环保局《关于睢宁益民肉制
品有限公司新建肉制品加工及屠宰生产线建设项目验收登记的审核意见》（睢环核【2016】168号），设计屠宰产能力为年产加工白条猪肉1000吨，加工禽肉200吨，
实际只建设一条1000吨/年白条肉生产线 ，生猪屠宰能力14600头/年，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一套，污水处理能力200立方米/天（2016年12月通过“三个一批”审
核）。目前，屠宰量约40头生猪/天，生产废水产生量约30立方米/天。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屠宰生产线未生产（每天夜间大约1点至4点生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总排口超标），排入公司南侧的沟渠内（通过审核的自查评估报告要求污水处理满足《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3457-92）一级标准后排入南侧的沟渠内。）在公司的北侧、东侧沟渠内均未发现该公司屠宰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情况，现场由睢宁县环境监测站
对污水处理站的排放口的污水、总排口的污水进行采样分析，总排口污水超过《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一级标准。

7月4日下午，新沂市政府分管负责人召开信访问题交办会，由新沂市新安街道牵头，新沂市农委、城管局、环保局联合对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反映的小水沟和
小型养猪场位于新沂市新安街道新南社区老庄地块，该地块即将拆迁，养猪场占地约500平方米，养猪50余头。
经查，小水沟长约130米，为死水沟，水体发黑，养猪场污染周边环境。信访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2018年7月4-7日，邳州市环保局联合官湖镇政府对官湖镇新华村板材加工企业废气和粉尘污染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官湖镇新华村现有板材加工企业
199家，其中科技木43家，深加工73家,二代板等其他类型企业83家。其中3家企业有环评手续通过环保验收，37家企业通过“三个一批”审核，2家企业技改
中未投产，157家企业列入“散乱污”企业整治,其中已关闭散乱污企业83家。目前现有企业116家。
官湖镇新华村板材加工116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全部配套安装了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等VOCs处理设施。有71家含有砂光、裁边工段的企业均按要求安
装布袋除尘设施。116家企业中，在集中供热范围内的62家企业已全部使用华隆热电厂蒸汽；有20家使用电锅炉；有34家不在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企业使
用生物质锅炉，所有生物质锅炉均按要求安装布袋除尘设施。
2018年以来，邳州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39家企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抽样检测，通过已有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废气和粉尘等污染物排放符合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相应的规定。
在排查过程中，发现徐州恒鑫木业有限公司热压工段配套的VOCS治理设施生产时未使用；邳州市易多来木业有限公司，在“散乱污”验收过程中，要求进一步
落实污染防治设施，未落实到位；新华村夏玉明门厂未通过“散乱污”验收，未落实关闭到位。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兴镇路208号的业达车辆配件厂，厂区内共有6幢厂房11家企业，其中业达车辆为出租方，其余为租户。接到信访后，新北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孟河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实地勘查。现场检查时，厂区内11家企业均停产。业达车辆主要从事灯具装配，装配过程中无废气、噪音
产生。强宏、添翼注塑工段未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施，废气无组织排放，塑料废边粉碎回收处理时有噪音产生。仙维子、孔慧喷漆配套建有废气治理设施，废气
处理过程中有噪音产生。张君造粒生产时有废气、噪音产生，配套建有废气治理设施，无隔音降噪措施。爱国模具等5家企业生产过程中有噪音产生，无隔音
降噪措施。
经查，反映的问题属实。
反映的饭店为渝香川菜馆，位于杨柳巷小区4号楼乙单元102。接到信访后，钟楼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分管副区长会同南大街街道、钟楼环保局组成调查组
迅速进行现场勘察。经查，该饭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因未及时清洗，油垢较多。净化装置及鼓风机安装在地下负一楼，鼓风机已做隔音处理。经监测，噪声
排放符合相关标准。由于天气炎热，最近加装了一台工业用风扇，运行时噪声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企业为常州市佳佰车业有限公司，位于武进区前黄镇常武南路398号，从事电动三轮车及配件生产。接到信访后，武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武进环保
局会同前黄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现场勘察。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停产。其生产项目经武进环保局审批同意，尚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生产过程
中有生产废水、清洗废水产生，配套建有1套废水处理装置，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外排；生活污水接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酸洗工段废气经碱液
喷淋处理后排放；电泳、喷面漆工段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经光氧催化+水喷淋废气治理设施处理后排放；喷罩光漆、烘干工段废气经活性炭吸附+水喷淋废气
治理设施处理后排放。该公司部分门窗处于开启状态，车间内有异味。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江苏康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金坛区朱林镇金西工业园创业路109号，主要从事处理一次性医用塑料输液瓶（袋）和生产垃圾桶项目。接到信访后，
金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金坛环保局会同朱林镇政府组成调查组迅速进行现场勘察。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染治理设施正在运行。生产时有废
气产生，配套建有活性炭吸收装置。生产废水经气浮、反渗透后大部分回用于清洗工段生产，其余部分进行蒸发处理；生活污水接入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鑫鑫污
水处理厂处理。金坛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废气排放筒、污水接管口、雨水排放口采样监测，结果显示均符合国家标准。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常州宝恒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横山桥镇星辰村星辰北路7号，从事耐火材料、冶金辅料生产。接到信访后，常州经开区管委会高度重视，经开区环保
分局会同横山桥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现场勘察，该公司不在生产。其建设项目由武进区环保局审批，无环保三同时验收手续，无铸件生产项目。该
公司没有强噪声设备，生产在车间内进行，车间相对密闭，待生产时进行噪声监测。配料、搅拌工段有粉尘产生，未配套建设除尘设施，粉尘在车间内呈无组织
排放，车间地面有积尘。生产过程无工艺废水产生，现场未发现有废水排放，未发现废弃物随意堆放的行为。

属实

属实

部分属
实

属实

部分属
实

基本属
实

基本属
实

基本属
实

属实

基本属
实

属实

基本属
实

基本属
实

基本属
实

部分属
实

属实

部分属
实

部分属
实

属实

部分属
实

部分属
实

部分属
实

处理整改情况
汤山街道要求企业对所有车间立即安装PVC软门帘隔断，生产过程中将门窗关闭，防止车间内产生的
废气流出；企业内安装实时监控；严格监管，落实属地管理，要求上峰社区安排人员进行定人、定岗巡
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问题解决情况
该公司于7月5日完成所有车间门口PVC软门帘隔断的安装，正在准备安装实时监控，同时编制了《环
境整改报告》，保证认真落实各项环保管理措施、制度。
江宁区政府要求汤山街道举一反三，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巡查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尽快完成实时监控
的安装工作，同时严格落实环境管理主体责任。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责令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限期对噪声超标行为进行整改，7月
24日前将噪声源产生比较集中和明显的地方进行隔断，砌隔声墙，架隔声板，把原有窗户改换成双层
玻璃隔声窗，以减轻噪声影响。
2、江北新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对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恶臭排放行为告知罚款3.4万元。
3、江北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南京市大厂欣乐肉类食品中心负责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要求规
范消毒记录，加大清洗消毒的频次，定期进行全面大消毒，减少异味对周边的影响并做好清理台账记
录。
4、葛塘街道办事处加大对企业的巡查力度，督促企业按期完成整改；监督企业做好清理工作，减少异味
对周边的影响并做好巡查记录。
问题解决情况
企业已对场地进行了全面消毒，确保按时完成相关整改。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泰山街道办事处督促南京市浦口区再访轩饭店后厨炒菜时正常使用油烟净化器，炒菜期间
不得开启后厨窗户。
2、江北新区泰山街道办事处督促南京市浦口区再访轩饭店后期做好油烟净化器定期清洗维护，做好台
账记录，确保油烟净化器正常使用。
问题解决情况
再访轩饭店已进行了相关整改。泰山街道属地社区将加大对该店的巡查力度，确保其油烟净化器正常
使用。

处理整改情况
1、鼓楼区环保局要求各店必须安装隔油隔渣池，待隔油隔渣池安装到位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营业。
2、鼓楼区城管局宁海路执法中队要求各店申请补办排水许可证。
3、宁海路街道、宁海路城管执法中队对外卖电动车进行劝导，使其有序排放。
问题解决情况
鼓楼区环保局要求各店安装隔油隔渣池，安装到位后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营业；宁海路街道劝导外卖
电动车有序排放。

处理整改情况
江宁开发区管委会立即组织人员清除雍福龙庭与机场高速之间违规菜地（预计10日内清除完毕）。待
违规菜地清除后，将由开发区市政工程建设科补栽苗木，考虑到目前正是夏季高温期间，不利于新栽苗
木成活，补栽工程计划于9月底前完成。同时对该处实施常态化管理，每日安排人员实施巡查，发现违
规毁绿行为立即予以制止。
问题解决情况
江宁区政府责成江宁开发区尽快采取措施恢复隔声林，并保持长效管理，尽可能减少交通噪声对沿线
居民生活的影响。

1、7月5日下午，唐朝会KTV已将位于三楼的四个包厢封闭，第一时间消除噪音扰民的情况。后期，店
家将通过内部升级改造，将四个包厢改为更衣室、办公室，彻底解决噪音扰民的问题，预计七月底完工。
2、7月5日，后祁街社区已协同金太湖国际城物业将金太湖四期基坑围挡外侧的生活垃圾清运完毕。
围挡内的建筑垃圾大部分已清运，少数建筑垃圾因体积过大无法清理，现已采取覆盖措施，同时将围挡
予以封闭。后祁街社区将督促物业加强管理，防止围挡外侧被偷倒生活垃圾。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硫化车间封闭改造，并增加了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胶片冷却联动
装置废气处理系统正在提标改造中，拟增加5套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施，预计于2018年7月10日完成
安装；对密炼、压延、硫化车间现有环保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拟增加RTO废气燃烧处理设施，预计于
2019年10月完成所有车间的改造。东港镇人民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企业按
时完成整改。

1、2018年7月7日，信访件涉及的餐饮单位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均已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系统登记备案。针对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单位，区环保局要求其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施，
做好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工作，确保设施设备正常使用，油烟达标排放。
2、7月6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被投诉店家放置在店外的经营工具予以清理，并拆除飘香小厨、大饼
油条店等3家违章搭建的遮阳棚、广告牌。
3、根据今年排水达标区回头看要求，槐古二村的整体改造工程已在5月份进场施工，槐古一村的四位
一体排查工程已在一周前开工，预计整体施工在年底前结束。
4、南禅寺街道对店家开展教育，要求其不得将生活污水排入雨水管道，同时对槐古二村南侧西门垃圾
收集桶进行更换和添加盖子。
5、关于生活垃圾清运时间，是根据市环卫处有关规定执行的，需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及繁华地段调整作
业时间和线路。因槐古二村为老新村，紧靠妙光苑和朝阳农贸市场，路段比较狭窄、人流量和车流量
大，垃圾清运时间稍晚就易形成交通堵塞和安全隐患，无法清运。目前垃圾收集点的作业时间是5点
20分。
1、要求烧烤摊位对烧烤的设备采用无烟的烧烤炉。另烧烤摊位中有一户经营者为新疆人，考虑到民族
团结和稳定问题，惠山区钱桥街道将联合相关部门积极妥善解决。
2、引导炒菜的摊位在附近自找店面，在店面里进行炒菜加工，疏导点只提供餐桌就餐。
3、加强对夜宵疏导点的日常管理，经常对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晚间配备保安负责现场秩序，和对食客进行劝说（如大声说话、酗酒等），店面禁止播放音响等。
5、街道环卫所对现场环境卫生加强力度，如每天收垃圾一次改为每天两次，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
6、疏导点配备的保洁由每天的一次增加到每天两次。
7、对来夜宵摊消费的车辆管理，配备城管每天晚间进行现场管理疏导，做到停车有序。
1、街道党工委书记已多次约谈东方钢材法人代表，对其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配合做好前期调查核实
和后续整改处理工作。
2、张贴并下发全体经营户告知书，告知无证无照、无环评审批等手续的不锈钢加工企业限期完善相关
手续，对拒不接受整改的企业，由街道执法组会同区环保局执法中队上门依法强行取缔。明确责令市
场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规范车辆通行和停放行为，不占道经营，确保车辆通畅，同时严禁生产加工型
企业夜间作业，尽力降噪不扬尘，减少异味产生。
3、每天组织街道执法组,由街道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带队实地开展日查和夜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依
法查处。设立街道环境违法行为举报热线，相互监督，互相制约，有效减少环境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
4、街道办事处专题开会研究，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由无锡市市政排水设计院对内部污水管线进行排查，
并制定整改方案。街道将督促钢材城尽快启动雨污水管道升级改造工程，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保证
污水达标后接管污水厂。市排水管理处对钢材城下发整改通知书，正阳村委下发拆违通知书。
5、锡山区环保局对该单位雨水排放水超标排放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对无环评审批的加工
型企业关闭取缔，并规范整顿其他租户。已对无锡华中不锈钢加工有限公司和无锡市江浦不锈钢有限
公司的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
6、针对该单位责令停止东方钢材城二期扩建项目主体工程使用逾期不改正的环境违法行为，锡山区环
保局已立案处罚。
7、6月28日，东北塘街道派出所正式对无锡市江浦不锈钢有限公司负责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
东港镇人民政府已对该单位实施取缔，现场要求其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并限期搬离。
目前该厂正在搬离中，预计于7月12日前全部搬离到位。

新吴区安监环保局针对久保田建机(无锡)有限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1、针对江苏联通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增设备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及验收，擅自投
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江阴市环保局现场下达了《江阴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
令立即停止新增设备的生产，并立案查处。
2、针对江苏联通塑业科技有限公司粉尘及废气收集设施不完善情况，江阴市环保局现场下达了《江阴
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前上报废气整改方案，并于
2018年8月10日前完成整改，未完成整改之前不得投入生产。

1、宜兴市环保局对该单位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行为，下发了《宜
兴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宜环改决字［2018］第0269号，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对
未批且未配套废气治理设施的生产设备予以查封，并立案查处。
2、责令重新报批“PVC、PE电缆料的制造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经审批同意并通过环保“三同时”验
收后方可正式投产。3、责令企业废气配套治理设施，拉丝冷却水建设回用设施。

对该公司污水超标排放环境违法行为，睢宁县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责令该企业
改正违法行为（睢环责改〔2018〕88号），要求停止违法排污，厂区所有的污水必须处理达标后，方可排
放（满足《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一级标准后排入南侧的沟渠内），并对其进
行立案处罚（睢环立〔2018〕161号），罚款金额10万元。下一步，将组织相关部门加强对该公司的监
管，指导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强化企业环保意识，防止出现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

新沂市新安街道已责令养殖户将生猪全部出售并对养猪场实施拆除。7月4日夜，该养猪场已彻底拆
除完毕并加盖防尘网，因该地块即将拆迁，新安街道已将水沟作填平处理，并完成周边环境整治工作。
目前信访反映的问题已解决。责成新沂市新安街道举一反三，对区域内存在的类似问题进行细致排查
和整治，同时安排巡查人员定期督查，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经过排查，发现徐州恒鑫木业有限公司热压工段配套的VOCS治理设施生产时未使用，邳州市易多来
木业有限公司、新华村夏玉明门厂无环保手续、无污染防治设施，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对徐州恒鑫木业有限公司热压工段配套的VOCS治理设施生产时未使用的违法行为，邳州市环保局责
令立即改正并处罚款16万元（邳环罚告字〔2018〕107号）；邳州市易多来木业有限公司、新华村夏玉明
门厂无环保手续、无污染防治设施，邳州市环保局已函告官湖镇镇政府，按“散乱污”企业予以关闭，要
求于2018年7月17日前关闭到位。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全面达标排放的要求，对官湖镇新华村企业开展监测，严查超标排放、污染防治设
施不正常使用等环境违法行为，全面开展环境隐患问题大排查，定期开展“回头看”，对发现的潜在风险
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整改到位，及时消除反弹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环境隐患。

1.孟河镇对常州市添翼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进行关停取缔，限期清理原料、产品和设备，目前
正在清理生产设备中。
2.孟河镇责令业达车辆、波波纸箱立即停产整改，未完成整改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3.孟河镇加强与居民沟通协调，及时向周边居民反馈相关情况。
4.孟河镇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管理，落实长效管理。

1.南大街街道责令该餐饮经营户立即对油烟净化装置彻底清洗，做到定期清洗并留好清洗记录备查；
立即对加装的工业用风扇拆除。
2.南大街街道加强网格化监管，抓好对该区域餐饮店的长效管理。

1.武进环保局对该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废气、废水处理设施未经验收立案查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前黄镇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按网格化监管的要求，督促企业停产到位，待验收合格后方能恢复生产。

1.金坛环保局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环境监管，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2.朱林镇政府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管理，落实长效管理。

1.经开区环保分局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拟处罚款并责令其立即整改。
2.责令该公司制订精细化管理方案，优化物料运输、清扫等抑尘措施。
3.横山桥镇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管理，落实长效管理。


